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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函

                                 建信编函【2012】126号

关于举办“第二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摄影大赛” 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城乡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通过影像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展示建设行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示“建设人”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努力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向党的“十八大”献礼，经研究，决定在去年成功举办首届摄影大赛的基础上举办“第二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摄影大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直属机关职工摄影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建设信息》编辑部

支持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精神文明办公室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中国建设报社

              河北省、山西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湖北省、广东省、贵州省、陕西省建设信息中心，吉林省、辽宁省、浙江省、湖南省、海南省、云南省、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信息中心，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信息中心，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宣传中心、天津市建设信息技术服务中心、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设信息中心

网络支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网站

搜狐焦点网

独家媒体：《中国建设信息》杂志

大赛由原建设部副部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直属机关职工摄影协会

会长宋春华任组委会名誉主席，部有关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的领导同志组成大赛组委会。大赛评审委员会由摄影领域权威专家组成，负责大赛的技术指导和作品的评审（评审委员会名单见附件1）。

二、大赛主题 “科学发展  和谐城乡”
三、大赛形式

（一）“两网一刊”集中展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方网站、搜狐焦点网开设比赛专区，《中国建设信息》杂志开设专栏，“两网一刊”全程报道和展示比赛的情况和作品；

（二）专题竞赛——按照“科学发展  和谐城乡”的大赛主题，分设三个专题进行比赛，年底进行一次评选，赛事结束进行总评。分设的三个专题的具体要求如下：

1、和谐家园：人文题材反映社会和谐，人们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包括建设人风采、保障房建设、灾后重建、和谐人居、和谐社区、新农村建设等；

2、城乡建设：包括城乡规划、城市风貌、历史名城、市政建设等；
3、大好河山：以自然风光类为主，包括风景名胜、园林绿化、古村古镇、公园湿地等。

（三）采风讲座——根据确定的主题选择采风创作点，邀请摄影名家随队指导并开展摄影讲座、作品讲评，辅导提高摄影技术（采风计划见附件2）。

（四）网络投稿——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站、搜狐焦点网同时开设摄影大赛网页，按主题分设专区；

（五）专家评审——依托专家进行终审，评出大赛奖励名次；

（六）组成俱乐部——依托《中国建设信息》杂志，借助大赛的举办，成立本系统摄影俱乐部，会员可以优先申请成为杂志特约摄影师。

四、大赛时间      2012.8——2013.10
（一）2012.8             发布文件，征集作品；

（二）2012.8—2013.7     采风、讲座； 

（三）2012.11.15         评出部分优秀作品；

（四）2013.8.15          截稿，最终评出大赛名次；

（五）2013.10            评比结果公示、表彰。

五、参赛人员资格和作品要求 

参赛人员须是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的人员。参赛作品须符合以下要求：

1、作品应反映和谐社会、城乡建设成就和风貌、祖国大好河山，特别是能反映广大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干部职工的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 

2、作品应为2011年1月后拍摄，须原创；不限黑白、彩色；只限单幅作品，不收组照。

3、提倡纪实类作品，作品可进行有限的后期处理（如亮度、对比度、色彩饱和度的适当调整等），不允许进行图像合成。

4、三年内在国家级以上比赛中获奖或评选结果待定的作品，不得参加本次摄影比赛。

5、参赛作品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由投稿者负责。参赛者应保证其所报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方的利益，不得侵犯他人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法律问题，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作者自行承担。

6、优秀作品由组委会统一调取原始数据文件。得到通知的作者务必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有关作品的原始图像文件、符合规定的调整后的图像文件和作品报名表（作品报名表见附件3）；未按期送达的，视为自动放弃比赛资格。 

六、投稿方式

将参赛作品压缩成小图（JPG格式文件，每幅小于500 KB，长边不小于800像素，不大于1200像素，每幅小于500 KB ），按参赛的主题上传摄影大赛专区，网址：

http://www.mohurd.gov.cn/wzlj/bsdwwz/200804/t20080424_162538.html。

截稿时间    2013年8月15日。 
八、 奖项设置

1、按专题设置一、二、三等奖，各等次奖项分别设一名、二名、三名，同时各设优胜奖100名，组织奖（授予单位）若干。

2、设大赛最高奖：“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摄影大赛最高奖（2012年度）”一名，大奖应为大赛最高摄影艺术水准或更深度、更深层次反映了专题内容的作品，在三个专题的一等奖基础上评审产生，没有具备条件的作品可空缺。

3、大赛组委会为获奖者和获奖单位颁发荣誉证书。

请各有关单位在有效时间内，积极组织本单位职工和摄影爱好者参赛。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9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100835）

　　联 系 人： 黎林峰           联系电话： 010-58934572

传    真：  010-58934811    邮箱：JSLYSYDS@126.com 

附件：
1、第二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摄影大赛评委会名单；
2、第二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摄影大赛采风计划（拟定）；

3、第二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摄影大赛作品报名表。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厅（建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厅（建委）信息中心。

附件1：

第二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摄影大赛评审委员会名单
许喜占  著名摄影家，人像摄影大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函授学院副院长，北京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宋焕成  著名摄影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李英杰  著名纪实摄影家，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有建国60周年杰出贡献摄影家

李建惠  著名风光摄影家，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张振光  著名建筑摄影家，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资深摄影编辑

钱厚琦  资深新闻摄影记者，中国建设报摄影部主任

附件2：

第二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摄影大赛采风计划（暂定）

	时间
	主题
	地点
	拍摄内容
	备注

	9.24—9.29
	坝上秋色
	北京—坝上—北京
	保障房建设；

坝上秋色
	座谈、摄影俱乐部成立仪式

	11月12日—19日
	绝色丹巴
	成都—北川—成都—雅安—康定—新都桥—丹巴—四姑娘山—卧龙—成都
	灾后重建、

康定风情、新都桥、八美、塔公草原、丹巴大金川河谷、特色藏寨、千年碉楼
	座谈、交流、指导、点评

	2013.3.23-3.29
	江南之春
	黄山、宏村、石潭、婺源
	春色中的江南小镇，漫山遍野的油菜花
	座谈、交流、指导、点评


说明：采风活动为暂定计划，有变动另行通知。采风、讲座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

附件3：

第二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摄影大赛作品报名表

	　作品标题 
	　　
	　　作品编号 
	　　

	　拍摄时间 
	　　

	　拍摄地点 
	　　

	　使用相机 
	　 
　　 
　　 

	拍摄说明 
	作品1： 
作品2： 

	作者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手   机
	

	QQ
	　　
	邮   箱 
	　　

	　　声明：本人明确同意本次摄影比赛活动中的各项规定，同时对所投摄影作品的版权、肖像权等负责，
并允许主办方对参赛的摄影作品拥有展示、展览及使用权。 

　　申请人签字：
　　所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以上通讯方式仅供组委会与作者联系使用，严格保密，本表可复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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